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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微學分課程-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一、 「微學分課程」特色：微學分課程為具特定學習主題之微課程組合，每一微課程以 4 小

時為限，以產業實務及實作為主，形式包括工作坊、實作研習、演講或講座、參訪、模擬

競賽、微型數位學習及服務學習等短時性而簡練之課程規劃。 

二、 選修資格：以大學部學生為原則，研究生不列計畢業學分。 

三、 課程類型 

1. 主題式微學分：當學期修習指定之微課程累計滿 16 小時且另通過教師 2 至 4 小時之

考核，方取得該微學分 1 學分，課名為「○○○微學分(向度名稱)」。 

2. 跨域微學分：跨學期自由修習「微課程」通過累計滿 18 小時可採計 1 學分，學生按取

得時數多寡，自行依序加選「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方可認列

學分。(配合 115 學年度起通識課程改造，原「跨域微學分(一)~(三)」更

名為「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詳細認列說明請參考 P.4) 

四、 學分認抵規定 

1. 各項微學分認列畢業學分，最高以 3 學分為限，可認列之修別如下： 

入學學年度 可認列學分 

115 學年度(含)

以後入學學生 

可認列「通識涵養課程」至多 1 學分，其他認列為外系選修。 

若認列通識學分，其認列之向度，依課程所屬類型認列。(請參閱下

表說明) 

(1)認列「通識」-選課時修別選【通識】。 

(2)認列「外系選修」-選課時修別選【選修】。 

110~114 學年
可認列「通識涵養課程」至多 1 學分，其他認列為外系選修。 

115 學年前取得者，若認列通識學分，皆認列「跨域與設計」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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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入學學生 115 學年(含)起取得者，若認列通識學分，其認列之向度，依課程

所屬類型認列。(請參閱下表說明) 

(1)認列「通識」-選課時修別選【通識】。 

(2)認列「外系選修」-選課時修別選【選修】。 

109 學年度(含)

以前入學學生 

(1)110 學年前取得微學分，視開課單位認列系內、外系學分。 

(2)110 學年(含)起取得微學分，認列外系學分-修別選【選修】 

2. 115 學年度起修習微學分課程之通識學分認抵準則： 

※提醒：以下說明乃針對修別選擇為「通識」的微學分課程。 

入學學年度 類型 可認列學分 

115 學年度

(含)以後入

學學生 

主題式

微學分 

修習該系列課程者，其認抵之向度，依照該課程所屬通識涵

養課程四向度認列。 

例如：修習課名為「○○○微學分(社會洞察)」之課程，認

列為「社會洞察與永續行動」向度 1 學分。 

跨域微

學分 

修習「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課程者，該學分不分

向度，認列於通識涵養課程的「6 學分自主修習」學分額度

內。 

110~114 學

年度入學學

生 

主題式

微學分 

115 學年度起修習該系列課程者，其認抵之向度規則如下： 

 新四大向度 

原四大向度 

生命智慧

與全人整

合 

人文美學

與創新實

踐 

社會洞察

與永續行

動 

自然科

學與科

技應用 

永續與在地   ●  

宗教與思維 ●    

科技與服務    ● 

跨域與設計  ●   

上表說明如下： 

(1)修習「生命智慧與全人整合」向度課程者，可認定為「宗

教與思維」向度學分。 

(2)修習「人文美學與創新實踐」向度課程者，可認定為「跨

域與設計」向度學分。 

(3)修習「社會洞察與永續行動」向度課程者，可認定為「永

續與在地」向度學分。 

(4)修習「自然科學與科技應用」向度課程者，可認定為「科

技與服務」向度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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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微

學分 

115 學年度起修習「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課程者，

可認定為「跨域與設計」向度學分。 

五、 成績認列規定 

1. 各微學分課程需達規定方得認列學分，如學期結束仍未達取得規定，當學期成績列計

為未完成(成績單上以「I」註記)，無法取得該課程學分數。 

2. 主題式微學分當學期完成，不得重複選修，若未完成時數轉為跨域微學分時數。 

3. 單一微課程課名相同重修不認列，跨域微學分與主題式微學分不得重複認抵。 

4. 不得因修習微學分課程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5. 微學分為一般課程(非大四課程)，成績輸入依行事曆規範，需到學期末始可結算，故若

為大四生，無法提早提供成績。 

六、 學生選課作業 

1. 主題式微學分： 

(1)選課時間：限於一、二階預選階段選課(06/02-06/07；06/15-06/17)，115(1)當

學期的加退選階段不開放加選及退選。 

(2)選課路徑：e 校園服務網→登錄帳號/密碼→【選課】系統。 

(無需選微課程，開學後統一由教發中心協助匯入)。 

(3)課程綱要查詢系統上的排課時間非實際上課時間，實際上課時間請至 e 校園服務網

→課程綱要查詢系統→進階查詢→【微課程資訊】查詢。 

(4)選課前請務必確認各「微課程」的上課時間未與其他課程衝突，以免屆時無法按時

出席課程。 

(5)選課時請自行選擇該學分欲認列修別為「通識」或「選修」，認抵規定請參考 P.1 學

分認抵規定說明。 

2. 跨域微學分： 

(1)選課時間：一、二階預選課(06/02-06/07；06/15-06/17) 

一、二輪加退選(09/08-09/11；09/18-09/22) 

(2)選課步驟： 

A.修習時數階段：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Micro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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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於微課程選課系統選擇欲修習之【微課程】，包含跨域微課程(實體)及微型數

位課程(線上)，大一至大四可跨學期累計。 

(B)選課路徑：e 校園服務網→登錄帳號/密碼→【微課程選課】系統。 

(C)課程加選後，請務必至微課程選課清單確認是否確實完成選課：e 校園服務網

→登錄帳號/密碼→【微課程選課】→【微課程選課清單】。 

(D)因【跨域微課程(實體)】各課程的修課名額有限，加選課程時請審慎評估修課

負荷，建議每學期加選不超過 20 小時之課程(不包含微型數位課程)，並先確

認上課時間未與其他課程衝突，以免屆時無法按時出席上課，教發中心將詳實

紀錄選課而未修課之情況，若情況嚴重者，未來將限縮該生選修微學分相關課

程之權益。 

(E)因微課程選課系統為獨立系統，且每位同學修習完成的學期不同，故系統不會

自動將微課程時數轉換成學分，若修滿 18 小時(含)以上【微課程】，想轉換成

學分數時，請同學自行於想認列學分之學期加選【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

(一)~(三)】課程來申請認列學分，認列學分方式請參考下列說明。 

B.認列學分階段：  

(A)學生自行計算【微課程】累計取得時數，當微課程時數累計達 18 小時(含)以

上，依取得時數多寡依序加選【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課程，始可認

列學分，加選順序如下： 

※配合 115 學年度起通識課程改造，原「跨域微學分(一)~(三)」更名為「跨域

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115 學年前曾取得過「跨域微學分(一)~(二)」

者，若繼續修習，請改選新課名。 

課程 修習順序 

跨域自主學習

微學分(一) 
微課程第一次修滿 18 小時者 

跨域自主學習

微學分(二) 

1.取得「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後，微課程第二次修滿

18 小時者。 

2.115 學年前已取得「跨域微學分(一)(跨域與設計)」後，微

課程第二次修滿 18 小時者。 

跨域自主學習

微學分(三) 

1.取得「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和「跨域自主學習微學

分(二)」後，微課程第三次修滿 18 小時者。 

2.115 學年前已取得「跨域微學分(一)(跨域與設計)」和「跨

域微學分(二)(跨域與設計)」後，微課程修滿第三次 1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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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者。 

(B)選課路徑：e 校園服務網→登錄帳號/密碼→【選課】系統。 

(C)選課時請自行選擇該學分欲認列修別為「通識」或「選修」，認抵規定請參考 P.1

學分認抵規定。 

(D)建議微課程時數累積達到規定時數之當學期或次學期即進行學分認列，以免造

成學分數不足，而無法準時畢業之情況。 

(E)成績結算是配合大一到大三的課程時程，故成績計算需到學期末，若為大四生，

希望畢業當學期可於 6 月初畢業典禮時即取得畢業證書，請務必於畢業前一學

期即進行學分認列，以免屆時拖延到畢業時間。 

(F)學生出國交換期間，按規定該學期於校內不可選課(包含【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

(一)~(三)】)，因此若有規劃在畢業當學期出國交換並已取得 18 小時者，請於

出國前之學期完成學分認列。 

3. 通識選課規則： 

※提醒：以下選課規則說明乃針對修別選擇為「通識」的微學分課程。 

階段 第一、二階預選 第一、二輪加退選 

開放加/退選
之課程 

主題式微學分 
跨域微學分 

跨域微學分 

選課結果 

●一年級上學期至多選上 2 門通必

(「大學入門」、「設計思考與社會

實踐」)+1 門通識。 

●一年級下學期至多選上 1 門通識必

修(「設計思考與社會實踐」)+2

門通識。 

●二~三年級至多選上 1 門課。 

●因四年級無開設通識課程，預選第

一階段無開放填寫志願，請於預選

第二階段以重補修方式進行預選。 

●第 2 階-重補修另外至多選上 1 門

課。 

●以上選課結果，含微學分課程(修

別為「通識」者)。 

隨選隨上，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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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預選第一階段選課結果已達上

限，於預選第二階段需先退選才能

換課。 

4. 開課門檻：微學分課程及微課程之開課門檻為 25 人，未達開課門檻不予開課。 

七、 115(1)學期開設課程 

1. 主題式微學分： 

(1)開設【主題式微學分】-8 門，選課代碼請於 e 校園服務網→課程綱要查詢系統輸

入「OOO 微學分(向度名稱)」課程查詢。 

(2)排課時間非上課時間，實際【微課程】上課時間地點請於 e 校園服務網→課程綱要

查詢系統→進階查詢→【微課程資訊】查詢。 

(3)須通過 16 小時以上【微課程】與【考核課程】。 

(4)本課程只限一二階預選階段可加退選，115(1)當學期的加退選階段無法進行加選及

退選。 

序號 課程名稱(向度名稱) 通識向度 備註 

1 職場零距離微學分(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與

全人整合 

本課程內容同原「職場零距離微

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2 華語文化學伴培訓微學分(社會洞察) 
社會洞察與

永續行動 

 

3 原住民族文化素養微學分(社會洞察) 
社會洞察與

永續行動 

本課程內容同原「原住民族文化

素養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4 關愛我們共同家園微學分(社會洞察) 
社會洞察與

永續行動 

本課程內容同原「關愛我們共同

家園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5 大和風雅小品文創微學分(人文美學) 
人文美學與

創新實踐 

本課程內容同原「大和風雅小品

文創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6 AI 視界跨語行動微學分(社會洞察) 
社會洞察與

永續行動 

本課程內容同原「AI 視界跨語行

動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7 朝聖者的奇幻旅程微學分(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與

全人整合 

本課程內容同原「朝聖者的奇幻

旅程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8 一級玩家實境解謎微學分(社會洞察) 
社會洞察與

永續行動 

本課程內容同原「一級玩家實境

解謎微學分(跨域與設計)」課程。 

2. 跨域微學分：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Micro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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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課程】：開設【跨域微課程(實體)】-38 堂及【微型數位課程(線上)】-29 堂，課

程資訊請於 e 校園服務網→課程綱要查詢系統→進階查詢→【微課程資訊】查詢。 

(2)開設【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3 門，選課代碼請於 e 校園服務網→課程綱要查詢系

統輸入「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三)」課程查詢。 

※本課程僅供申請認列學分用，想要修習【微課程】，請另至微課程選課系統選課。 

序號 課程名稱 備註 

1 
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

(一) 

1.本課程僅供【微課程】時數第一次累計達 18 小時者申請認

列學分用。 

2.加選本課程前，請確認累積修習通過的【微課程】時數已達

到或本學期預計達到第一個 18 小時。 

2 
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

(二) 

1.本課程僅供【微課程】時數第二次累計達 18 小時者申請認

列學分用。 

2.加選本課程前，請確認： 

(1)累積修習通過的【微課程】時數已達到或本學期預計達到

第二個 18 小時。 

(2)已取得「跨域微學分(一)」或本學期預計同時取得「跨域

自主學習微學分(一)」。 

3 
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

(三) 

1.本課程僅供【微課程】時數第三次累計達 18 小時者申請認

列學分用。 

2.加選本課程前，請確認： 

(1)累積修習通過的【微課程】時數已達到或本學期預計達到

第三個 18 小時。 

(2)已取得「跨域微學分(一)、(二)」或本學期預計同時取得

「跨域自主學習微學分(一)、(二)」。 

3. 各項微學分課程資料請至教發中心網站→創新教學→【創新課程】專頁查詢。 

4. 【主題式微學分】與各【微課程】開課以當學期公告為準，不確保每學期開設。 

5. 微學分為正式課程，將詳實記錄課程出缺席，請同學選課後積極參與，愛惜學習資源。 

八、 適用辦法：修習微學分課程者，務必詳閱「靜宜大學微學分課程試行辦法」。 

九、 推動單位：教學發展中心(文興樓四樓 410)，承辦人員：陳祖筠(分機 11131)。 
-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MicroCourse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
https://mypu.pu.edu.tw/Framework/Academic/CourseCatalogSys
https://tdcenter.pu.edu.tw/p/412-1061-2693.php?Lang=zh-tw
https://tdcenter.pu.edu.tw/var/file/61/1061/img/1094/771284678.pdf

